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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外資功過 
摘要 

 
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簡稱外資）意味著外商帶著資本與技術來當

地進行生產活動，對於缺乏資本與技術的後進國，影響似乎應是正面的。但必然

是如此嗎？我們應該如何評估？ 
外商進行直接投資的目的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成本型），

生產主要是為外銷，一種是為了接近市場（市場型），銷售目標是當地內銷市場。

此處所討論的外資也包括外資握有掌控權的合資企業。因為外資對於當地企業具

有相對優勢，因此掌控權應會大於其持股比例，譬如美國商務部就把美國公司持

股超過 25％者列為美國跨國公司掌控的企業。 
成本型外資立即的好處是提供就業、帶動出口並且帶來外匯收入，缺點則是

附加價值低且發展的前景不明朗。成本型外資主要是來利用當地廉價充足的勞動

力，只要當地勞動力仍是供過於求，成本型外資就不至於在勞動市場上產生排擠

效果。在此情況下，要解決成本型外資未來如何升級的問題，就顯得不那麼急迫。 
市場型外資則不同。市場型外資會被期待能夠「帶來」資本、先進技術與管

理模式，但是也可能會有排擠本地企業，甚至造成壟斷的問題。後進國家的國內

市場是一可用來扶植當地產業及當地企業的場域。就政策合理性而言，若要讓市

場型外資進佔當地市場，就應該真正能夠「換來技術」，才能符合政策目標。要

評估外資的功過，考量必須著重在外資對啟動、維持、提升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

方面。這方面的分析必須落到企業層次來進行才能具體掌握。 
 在市場經濟之中，企業是經濟活動中的基本組織單位。國家政策則是用來影

響企業所面對的環境與誘因。後進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與

組織模式。經濟發展廣義來說意味著個人的生產力要提升，但具體而言，後進經

濟必須要建立有效的企業組織，必須能夠在企業組織內積累學習的效果。外資企

業本身擁有的先進技術與企業組織模式，會被外資企業的人員、相關的供應商、

客戶及其他相關單位從中學習，這種「外溢效果」必然是有益的，但是這些外溢

效果要由當地企業承接才能落實。 
現代跨國企業出現至今已百多年了，這不算短的歷史經驗顯示跨國企業的國

籍並沒有逐漸模糊的趨勢。跨國企業的母公司總部設在母國，企業全球的利潤與

決策中心也設在企業總部，最基本的研發工作也大部分集中在企業總部進行（有

研究顯示約八成），各地分公司多半進行一些應用性或適應當地需求的研發工作。 
更重要的是，當地的產業升級是要依靠外資企業還是當地企業承擔？隨著經

濟發展當地環境會發生變化，所得水準會上升工資會上揚，當地的企業原有的經

營模式會失去競爭力，因而必須進行升級提升經營水準。當地企業的技術與經營

水平原本就比較低，環境變化後必須升級才能生存，且缺乏跨國流動能力，因此

會被迫在當地尋求升級的途徑。而這些個別企業的升級總和起來，就構成了後進

國整體的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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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資所面對的問題卻不同。外資原本就具有先進能力，若當地環境改變，

則母公司總部必須要決定是否改變在當地經營的內容。跨國公司總部也可能決定

將原先的簡單加工生產線移出，而不進行升級。相較於成本型外資，市場型外資

比較可能會繼續留在當地提升經營水準，不過，當外資為掌握當地市場的新興需

求而進行研發，其所累積的知識性資產，是以企業私有的形式累積在外資企業內

部，這將擴大當地企業與外資之間的技術差距。 
台灣等東亞經濟體在戰後經濟成長快速，在其發展過程中，外資確實扮演了

一定角色，但是整體上對外商直接投資這種型式的外資的依賴程度原本就不高，

並且隨著經濟持續發展，產業升級的挑戰不斷湧現，而在這些產業變遷過程之

中，對外資的依賴程度其實已更為降低了。 
譬如，台灣電子業在早期引入純外資且外銷導向的簡單加工生產線，如裝配

電視機等，六十年代中期更設立了加工出口區。到了七十年代，一批新的當地電

子企業開始出現。當時，台灣發展電子業的各方面配合條件已趨成熟。相關的支

持性工業已初具規模，外資與合資電子企業的外溢效果也有所累積，戰後的普及

教育以及與工業相配合的高等教育也開始開花結果，戰後訓練出來的當地工程師

群在這些基礎上開始自行創業，設立了台灣第一批當地電子企業。這些企業也逐

漸經由出口生產活動中學習成長。 
到了九十年代初，台灣工資水準已大幅上揚，使得簡單裝配型作業成本太過

昂貴無法持續。當初來台灣加工出口區進行裝配生產的歐美日電子廠商，到此時

則多半決定不提昇他們在台灣經營的層級，而陸續撤出台灣。例外的是幾家零組

件廠商（非裝配廠），如德州儀器、飛利浦等，它們則改變產品線，來供應台灣

新起的電子廠商。 
因此，在台灣發展極為成功的電子及資訊產業之中，領導性廠商在數十年內

有很大的變化。在六七十年代，台灣電子業出口八成是源自外商，排名當地電子

業前十大廠商幾乎全是外商。到了今日，台灣資訊產業幾乎全由宏碁、廣達、鴻

海等當地企業所主導，電子業則除了留下來的菲利浦、德州儀器等零組件外商之

外，也以當地廠商為主。著名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中外資角色也有類似的變化，

外資占新竹科學園區資本額的比例，從八十年代初成立時的近四成，至今已降至

一成以下。 
因此可說，台灣電子業的歷史，從六十年代草創期開始至今，是一部當地廠

商逐漸取得領導地位，並且取代外國直接投資者的歷史。這也符合本文提出的說

法，即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與管理模式，須要由當地企業來承接才算落實。 
 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必須是不斷升級的過程，今日從初級加工進步到中級加

工，明日則進步到高級加工，以後再進一步加入全球創新競賽。這些學習效果必

須有系統的在當地企業的組織內累積，才能發揮功效。同時，當地企業必須不斷

學習不斷升級，才能在這過程中生存下來。外資企業來到後進國家，原本就具有

先進技術，在環境變化中不一定會調升它在當地的經營層次。回到原先的問題─

─如何評估外資功過，答案應該是，在任一產業中，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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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出有競爭力、能持續升級的當地企業。若答案是肯定的，則外資匯出獲利及

壟斷市場問題就不足為懼了。若答案是否定的，那經濟發展的前途就很值得憂慮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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